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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驰远天合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Xinjiang Chiyuantianh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Co.,Ltd. 

 

财 务 评 估 报 告  

 

驰天会商字[2025]1-0022 号 

吴忠市红寺堡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 

我们接受委托，执行了与贵公司商定的程序，这些程序的充分性和适当性由吴忠市红

寺堡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负责。我们的责任是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相关服务准则第

4101 号一一对财务信息执行商定程序》和业务约定书的要求执行商定程序，并报告执行程

序的结果。本业务的目的仅是为申请红寺堡区 2023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专项债券方案提供财

务评估报告。 

红寺堡区 2023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红寺堡区 2023 年棚户区改造

项目，本次拆除棚户区 2000 套，建设安置房 2000 套。项目建设内容包含 2000 套安置房的

建设，以及相关的室外配套基础设施建设，2000 套棚户区的拆除费用、拆除后腾出约 1022

亩空地的土方平整、垃圾清运费。本次项目分为三个地块：（1）小康北村片区，用地 161.35

亩，共计改造 589 户；（2）朝阳片区，用地 341.26 亩，共计改造 315 户；（3）兴盛片区，

用地 519.2 亩，共计改造 1096 户首先对三个片区进行了总体规划，均为住宅小区，周边配

套商业，内部设有各片区所需物业用房、公共服务用房等，规划新建建筑面积合计 1640817.60

平方米；本次棚户区改造占总体规划的一部分，改造建筑面积合计 131964.80 平方米。以下

为三个片区的总体规划建设内容：1）小康北村片区总体规划建设有住宅、商业、地库、配

套公共服务用房等功能。总建筑面积为：291309.10 ㎡，其中住宅总建筑面积 138300.00 ㎡，

商业总建筑面积 35827.10 ㎡，地下车库建筑面积 85000.00 ㎡，配套公共服务用房 2482.00

㎡，设计总户数：840 户。本次棚户区改造项目包含建筑面积 25079.00 平方米，共计 589

户。2）朝阳片区总体规划建设有住宅、商业、地库、配套公共服务用房等功能。总建筑面

积为：563735.50 ㎡，其中住宅总建筑面积 307416.00 ㎡，商业总建筑面积 55929.80 ㎡，地

下车库建筑面积 175500.00 ㎡，配套公共服务用房 9139.60 ㎡，设计总户数：2150 户本次棚

户区改造项目包含建筑面积 55929.80 平方米，共计 315 户。3）兴盛片区总体规划建设有住

宅、商业、地库、配套公共服务用房等功能。总建筑面积为：785773.00 ㎡，其中住宅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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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面积 464357.60 ㎡，商业总建筑面积 101913.10 ㎡，地下车库建筑面积 193500.00 ㎡，配

套公共服务用房 11287.30 ㎡，设计总户数：3229 户。本次棚户区改造项目包含建筑面积

50956.00 ㎡，共计 1096 户。4）工程内容为红寺堡区 2023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涉及棚户区房

屋拆除 131964.80 ㎡、拆除后腾出用地 1022 亩的土方平整、垃圾清运费、本次拆迁 2000 套

的棚户区安置共计 2000 套建筑面积 131964.80 ㎡，及室外工程等。 

本报告执行商定程序测算数据以委托方提供的《红寺堡区 2023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红寺堡区 2023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实施方案》及相关资料列示的项目土地

出让及附属设施收益测算作为还本付息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以下报告内容。 

前述已执行的商定程序并不构成审计或审阅，因此我们不对执行商定程序发表审计或

审阅意见。如果执行商定程序以外的程序或执行审计或审阅，我们可能得出其他报告的结果。 

本报告仅供吴忠市红寺堡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用于前述目的，不应用于其他目的

及分发给其他单位或个人。 

 

 

 

 

 

                                                中 国 注 册 会 计 师 ：杨   军    

新疆驰远天合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中 国 注 册 会 计 师 ： 陈 月 杰  

 

中国              乌鲁木齐                      2025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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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寺堡区 2023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 

专项债券方案总体评价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 

吴忠市红寺堡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干旱带上，东连太阳山移民开发区，西接中卫

市中宁县，南靠同心县，北邻吴忠市利通区，是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的“主战场”，同时也

是全国最大的扶贫移民开发区。东西长约 80 公里，南北宽约 40 公里，行政区域面积 2767

平方公里。吴忠市红寺堡区成立于 1998 年，1998 年 9 月 5 日经自治区党委研究，于 1999

年 1 月正式挂牌成立中共红寺堡开发区工委。 

2015 年以来，红寺堡区积极响应国家实施棚户区改造政策的号召，截至目前完成棚户

区改造任务套数共计 5603 套，实际完成征收任务 5726 套。改造的居民长期生活在养殖小区、

朝阳小区、朱庄子等房屋质量差、基础设施不配套、交通不畅、环境脏乱差的城区边缘，棚

户区改造使居民搬进了宽敞亮堂的住宅小区，住宅小区供暖、排水、绿化、休闲等基础设施

一应俱全，道路舒畅、交通便利，周边学校、医院等设施完备，老百姓出行便捷，幸福指数

提高。棚户区改造工程是近年来国家强力推进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红寺堡区强抓棚改政策

和机遇，全力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有效改善了困难移民群众的住房条件，为移民群众带来

了更加安全、舒适、亮堂、便捷的生活环境。 

红寺堡作为一个新兴移民城市，将成为中部干旱带上的新绿洲，城市将发展成为带动中

部干旱带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核心，并对同心县东部、盐池县西部，特别是太阳山移民开发区

形成辐射影响。根据最新编修的《吴忠市红寺堡区城市总体规划（2020-2025）》，红寺堡

的发展目标是：合理调整城镇空间结构，明确城市功能布局，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增强集聚

辐射功能项目，形成规模结构合理、功能定位互补、空间布局科学、整体运转协调的新型城

镇—村庄体系，加快红寺堡区城镇化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力争在规划期内将城区建设成为

布局合理、社会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配套齐全、环境优美、利于创业、适于生活的富有农业

城特色和地域特点的现代化生态园林城市。今年以来，红寺堡区人民政府计划对城东棚户区

范围进行总体规划，分步逐年实施，改变城东城区混乱的城市面貌，提高红寺堡区整体发展

活力，为红寺堡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特别是待改造的棚户区多为基础差、改

造难度大的地块，在创新融资机制、完善配套基础设施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同时，

农村困难群众对改善居住条件、住上安全住房的诉求比较强烈，加快农村危房改造的要求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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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迫切。 

(二）项目内容与规模 

1、工程概况 

红寺堡区 2023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本次拆除棚户区 2000 套，建设安置房 2000 套。项

目建设内容包含 2000 套安置房的建设，以及相关的室外配套基础设施建设，2000 套棚户区

的拆除费用、拆除后腾出约 1022 亩空地的土方平整、垃圾清运费。本次项目分为三个地块：

（1）小康北村片区，用地 161.35 亩，共计改造 589 户；（2）朝阳片区，用地 341.26 亩，

共计改造 315 户；（3）兴盛片区，用地 519.2 亩，共计改造 1096 户。 

2、项目建设规模 

首先对三个片区进行了总体规划，均为住宅小区，周边配套商业，内部设有各片区所需

物业用房、公共服务用房等，规划新建建筑面积合计 1640817.6 平方米；本次棚户区改造占

总体规划的一部分，改造建筑面积合计 131964.8 平方米。以下为三个片区的总体规划建设

内容： 

（1）小康北村片区总体规划建设有住宅、商业、地库、配套公共服务用房等功能。总

建筑面积为：291309.10 ㎡，其中住宅总建筑面积 138300.00 ㎡，商业总建筑面积 35827.10

㎡，地下车库建筑面积 85000.00 ㎡，配套公共服务用房 2482.00 ㎡，设计总户数：840 户。

本次棚户区改造项目包含建筑面积 25079 平方米，共计 589 户。 

（2）朝阳片区总体规划建设有住宅、商业、地库、配套公共服务用房等功能。总建筑

面积为：563735.50 ㎡，其中住宅总建筑面积 307416.00 ㎡，商业总建筑面积 55929.80 ㎡，

地下车库建筑面积 175500.00 ㎡，配套公共服务用房 9139.60 ㎡，设计总户数：2150 户本次

棚户区改造项目包含建筑面积 55929.80 平方米，共计 315 户。 

（3）兴盛片区总体规划建设有住宅、商业、地库、配套公共服务用房等功能。总建筑

面积为：785773.00 ㎡，其中住宅总建筑面积 464357.60 ㎡，商业总建筑面积 101913.10 ㎡，

地下车库建筑面积 193500.00 ㎡，配套公共服务用房 11287.30 ㎡，设计总户数：3229 户。

本次棚户区改造项目包含建筑面积 50956.00 ㎡，共计 1096 户。 

（4）工程内容为红寺堡区 2023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涉及棚户区房屋拆除 131964.80 ㎡、

拆除后腾出用地 1022 亩的土方平整、垃圾清运费、本次拆迁 2000 套的棚户区安置共计 2000

套建筑面积 131964.80 ㎡，及室外工程等。 

（三）项目审批情况 

该项目已取得吴忠市红寺堡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红寺堡区 2023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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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书批复》（红发改审发〔2023〕48 号）及《关于红寺堡区 2023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批复》（红发改审发〔2023〕53 号）。 

该项目已取得立项批复、可研批复、用地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合规性要件，并已

于 2023 年 3 月开始实施，建设期为 2 年 8 个月。 

本项目批复的静态总投资为 59,459.67 万元，未考虑建设期利息。本次按照发行专项债

券实际情况考虑，由于融资成本发生变化，故总投资需增加建设期利息 704.24 万元，调整

后总投资为 60,163.91 万元。经调整后的项目估算总投资（含建设期利息）为 60,163.91 万元，

较原批复的投资额 59,459.67 万元增长 1.18%。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的通知》（宁政规发〔2020〕7 号），目前本项目调整

未超过经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投资估算的 10%，故无需重新报批可行性研究报告。 

（四）项目资金来源 

根据《红寺堡区 2023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实施方案》，项目资金来源由中央或自治区的

补助资金、地方政府配套资金、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及调整专项债资金构成。项

目资金安排情况：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自治区财政城镇保障

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宁财（综）指标﹝2022﹞653 号）《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宁财(综)指标﹝2023﹞1 号）等文

件，本项目中央、自治区奖补资金 9,057.00 万元，分三批次均已到位；地方政府配套资金

25,206.91 万元，2024 年配套资金已到位，2025 年配套资金届时按项目进度予以拨付。 

调整专项债结余资金 2,000.00 万元；2024 年已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13,900.00 万元，债券

期限为10年；2025年计划发行专项债券资金10,000.00万元，债券期限为10年；共计60,163.91

万元。 

本项目计划新增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10,000.00 万元，发债期限 10 年，于 2025 年发行完

成，利率参照最新发行的地方专项债利率，根据谨慎性原则，本次 10 年期专项债券发行利

率拟定为 2.36%。专项债券存续期内，每半年支付利息一次，债券到期后一次性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二、评价要素 

2017 年 6 月，财政部发布《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提出，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

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

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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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 月，财政部印发的《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财预〔2018〕34 号）明确，合理扩大专项债券使用范围，鼓励地方按照《财政部关于试

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要求，创新和丰富债券品种，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重点工作，优先在重大区域发展

以及乡村振兴、生态环保、保障性住房、公立医院、公立高校、交通、水利、市政基础设施

等领域选择符合条件的项目，积极探索试点发行项目收益专项债券。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

的通知》明确，允许将专项债券作为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资本金。具体由原有 4 个领域项目

进一步扩大为 10 个领域项目：铁路、收费公路、干线机场、内河航电枢纽和港口、城市停

车场、天然气管网和储气设施、城乡电网、水利、城镇污水垃圾处理、供水。鼓励地方在符

合政策规定和防控风险的基础上，尽量多安排专项债券用于项目资本金。以省份为单位，专

项债券资金用于项目资本金的规模占该省份专项债券规模的比例一般控制在 20%左右。 

根据以上文件要求，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需要在满足政府专项债务限额的前提下，

充分考虑资金筹措的稳定性和充足性。 

 (一）资金充足性 

本项目以土地出让及附属设施收益作为还本付息基础。通过对委托方提供的《红寺堡区

2023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红寺堡区 2023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实施方案》

及其他相关资料，对资金数据进行分析测算，债券存续期间现金流量预测分析见附表一。 

根据上述现金流量模拟测算表，项目专项债券在发行期间，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项

目可偿债收益）合计为 79,046.71 万元，债券本息合计为 32,422.72 万元，本项目的偿债倍数

可达到 2.44 倍，满足资金筹措充足性的要求。 

(二）资金稳定性 

根据红寺堡区 2023年棚户区改造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计划，调整专项债结余资金 2,000.00

万元；2024 年已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13,90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10 年；2025 年新发行专项

债券资金 10,00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10 年；共计 60,163.91 万元。本项目计划新增发行专

项债券资金 10,000.00 万元，发债期限 10 年，于 2025 年发行完成，利率参照最新发行的地

方专项债利率，根据谨慎性原则，本次 10 年期专项债券发行利率拟定为 2.36%。专项债券

存续期内，每半年支付利息一次，债券到期后一次性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2037 年期末扣除专项债券还本付息金额后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为 47,328.23 万元，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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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资金稳定性总体上可以得到保证。 

本项目债券偿还期内的资金留存情况如下图所示： 

 

三、与项目相关的财务风险 

我们注意到，红寺堡区 2023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专项债券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中制

定了针对以下财务风险的应对措施： 

（一）债务资本市场利率波动风险 

如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

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一定影响，进而

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项目单位合理安排债券发行金额和债券期限，做好债券的期限配

比、还款计划和资金准备。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市场，充分与市场机构沟通，选择合适的发行

窗口，降低财务成本，保证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二）项目建设期可能存在的财务风险 

如果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受市场因素影响，项目施工所需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导致项

目施工成本增加，财务负担加重，进而影响项目建设进度，以及项目建设期内专项债券的利

息兑付，因此面临一定财务风险。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过程中，在测算项目总投资时已

考虑相关风险。同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加强项目施工预算管理、招标及合同管理，尽可

能控制建设成本。如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建设成本增加，导致财务风险出现，发债主体单

位将统筹协调，增加自筹资金投入，确保项目顺利建设以及项目建设期内所发专项债券利息

的全额兑付。 

（三）项目运营期可能存在经营风险 

如果项目在运营期内，若本项目投入运营后的实际收入未能达到预测值，将影响项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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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收益，对债券还本付息产生影响。同时，项目日常经营性支出涉及人力成本、维修费用等

变动因素，实际支出增加也降低偿债能力。项目管理单位应密切关注红寺堡区 2023 年棚户

区改造项目的运营情况，加强项目运营及资金管理，压缩不合理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保证还本付息资金。 

四、总体评价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根据我们对

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红寺堡区 2023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专项债券可以以相较银行

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同时，最终以红寺堡区 2023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

建成后的土地出让及附属设施收益作为还本付息基础，为项目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流入，

充分满足专项债券发行还本付息要求。 

综上所述，通过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方式满足红寺堡区 2023 年

棚户区改造项目的资金需求，是现阶段较优的资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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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现金流量模拟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合计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现金流入  -           

发行债券金额  23,900.00   -     13,900.00   10,000.00      

调整专项债  2,000.00    2,000.00       

中央和自治区补助资金  9,057.00   9,057.00   -     -        

地方政府配套资金  25,206.91   -     14,313.00   10,893.9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90,637.22   5,062.86   14,527.56   22,122.08   22,364.19   11,868.63   1,469.19   1,469.19  

现金流入小计  150,801.13   14,119.86   44,740.56   43,015.99   22,364.19   11,868.63   1,469.19   1,469.19  

现金流出  -           

建设期资金流出   59,459.67   9,057.00   29,985.58   20,417.0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11,590.51    -     292.43   681.18   876.28   877.72   879.18   880.68  

债券还本  25,900.00    -     -     -     -     -     -    

债券付息现金流出  6,522.72    227.42   509.44   627.44   627.44   627.44   627.44  

现金流出小计  103,472.90   9,057.00   30,505.43   21,607.71   1,503.72   1,505.16   1,506.62   1,508.12  

现金净流量  47,328.23  5,062.86  14,235.13  21,408.28  20,860.47  10,363.47  -37.43  -38.93  

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  79,046.71  5,062.86  14,235.13  21,440.90  21,487.91  10,990.91  590.01  588.51  

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  5,062.86  19,297.99  40,706.27  61,566.74  71,930.21  71,892.78  71,853.85  

平均偿债覆盖倍数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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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项目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现金流入         

发行债券金额         

调整专项债         

中央和自治区补助资金         

地方政府配套资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1,469.19   1,469.19   1,469.19   1,469.19   1,469.19   1,469.19   1,469.19   1,469.19  

现金流入小计  1,469.19   1,469.19   1,469.19   1,469.19   1,469.19   1,469.19   1,469.19   1,469.19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流出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882.20   883.77   885.35   886.97   888.63   890.31   892.03   893.78  

债券还本  -     -     -     -     13,900.00   10,000.00   -     2,000.00  

债券付息现金流出  627.44   627.44   627.44   627.44   463.42   181.40   63.40   58.12  

现金流出小计  1,509.64   1,511.21   1,512.79   1,514.41   15,252.05   11,071.71   955.43   2,951.90  

现金净流量 -40.45  -42.02  -43.60  -45.22  -13,782.86  -9,602.52  513.76  -1,482.71  

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 586.99  585.42  583.84  582.22  580.56  578.88  577.16  575.41  

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 71,813.40  71,771.38  71,727.78  71,682.56  57,899.70  48,297.18  48,810.94  47,328.23  

平均偿债覆盖倍数 2.44 

 

 

 



 

11 

注：上表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测算来自项目可研报告以及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融资平衡方案。 

（一）本项目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为项目运营后的土地出让及附属设施，共计 90,637.22

万元，具体如下： 

1、土地出让收入 

根据项目可研土地竞拍价为 80 万元/亩，最新的土地挂牌价格均高于 70 万元/亩，根据

谨慎原则，本项目测算时土地出让价格按照 70 万元/亩，暂不考虑土地出让价格增长因素。 

根据项目可研，本次棚改拆除后腾出土地 1022 亩，全部作为土地出让。根据项目的实

际进度安排，2023 年出让 72.69 亩，2024 年出让 200 亩，2024 年出让 300 亩，2025 年出让

300 亩，2026 年出让 149.31 亩。土地出让收入如下表所示： 

年份 出让面积（亩） 出让价格（万元/亩） 出让总额（万元） 

2023 年 72.69 70 5,088.30 

2024 年 200 70 14,000.00 

2025 年 300 70 21,000.00 

2026 年 300 70 21,000.00 

2027 年 149.31 70 10,451.70 

总收入（万元） 71,540.00 

根据《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专项债以项

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作为还本付息资金来源，结合红寺堡地区实际情况，地

方土地出让政府性基金收入=土地出让总额-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教育资金-计提保障性住房

资金-农田水利建设资金，自 2022 年后，土地出让收入不再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故本项

目土地出让收入明细见下表： 

土地出让年份 合计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土地出让金额（万元） 71,540.00 5,088.30 14,000.00 21,000.00 21,000.00 10,451.70 

出让单价  70 70 70 70 70 

出让面积（亩） 1,022.00 72.69 200.00 300.00 300.00 149.31 

建筑面积（平方米） 681,333.33 48,460.00 133,333.33 200,000.00 200,000.00 99,540.00 

土地纯收益征收标准 

（万元/平方米） 
0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土地纯收益（T1）（万元） 1,022.00 72.69 200.00 300.00 300.00 149.31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T2=T1*20%）

（万元） 
204.40 14.54 40.00 60.00 60.00 29.86 

教育资金（T3=T1*10%） 

（万元） 
102.20 7.27 20.00 30.00 30.00 14.93 

计提保障性住房资金

（T4=T1*5%）（万元） 
51.10 3.63 10.00 15.00 15.00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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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让年份 合计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地方土地出让价款收入(T5=土地

出让金额-T2-T3-T4)（万元） 
71,182.30 5,062.86 13,930.00 20,895.00 20,895.00 10,399.44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T6=T5*0%）

（万元） 
- - - - - - 

地方土地出让政府性基金收入

（T7=T5-T6)（万元） 
71,182.30 5,062.86 13,930.00 20,895.00 20,895.00 10,399.44 

2、附属设施收入 

（1）物业费收入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区住宅小区前期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吴住建发〔2018〕90

号）规定，新建小区按照自治区 2011 年发布的一级服务标准进行物业服务。多层住宅小区

按照 0.85 元/m2·月-0.95 元/m2·月收取物业费，高层住宅按照 0.95 元/m2·月-1.10 元/ m2·月

收取物业费。根据设计本项目住宅楼为 7 层、9 层、11 层，均为高层住宅，考虑到红寺堡当

地物价水平，按照谨慎原则，地上建设物业费按 0.85 元/m2·月收取，地上建筑面积共

1186817.6m2（含商业、居民、配套设施建筑面积），考虑到入住率及部分居民可能存在物

业费缴纳困难问题，住宅物业费收取率按 2024 年 10%，2025 年 50%，2026 年及以后 70%

估算，计算期内物业收入共计 10,895.02 万元。 

（2）停车费收入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区住宅小区前期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吴住建发〔2018〕90

号）规定，新建住宅小区地上车辆泊位费每辆每月按 80-100 元收取，地下停车场车位出租

每辆每月按 150-180 元收取，外来车辆停车在 2 小时内收取 2 元停车费，过夜每天收取 5 元

停车费。本项目共设计建设 10900 个车位，考虑到红寺堡区居民大多数选择路边等免费停车

位停车，加之红寺堡车辆保有量较少，本项目车位使用率暂按 20%测算，停车收费标准暂

按每车 5 元/天，一年按照 360 天计算，计算期内停车费收入共计 5,428.20 万元。 

（3）充电桩收入 

本项目共建 12458 个非机动车位，主要用于停放电动自行车，按照 20%比例配套充电

插口，每辆电动自行车充电服务费按照 8 小时充电收费 2 元，一天大约可为 2 辆车充电，考

虑到电力成本，折算成每天充电一辆车，一年按照 360 天计算。吴忠市红寺堡区电动自行车

占比较高，充电插口按照 100%使用率。债券存续期内充电服务费收入共计 2,481.70 万元。 

（4）广告收入 

经过市场调研，项目区附近道路及周边小区（鹏胜花园、梧桐苑）按照广告牌大小和位

置，每块广告牌收费在 500—1500 元/月不等。本项目共涉及两类广告牌：普通广告牌、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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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屏，遵循谨慎性和保守性，普通广告牌按当前最低标准 500 元/月收费；LED 显示屏为

多个广告重复播放，按 1500 元/月收费。目前项目区广告位数量不确定，可参考可研报告中

广告费收入，暂按 50 万元/年，计算期内共计收入 650.00 万元。 

（二）项目建成后，产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共计 11,590.51 元，相关明细如下： 

1、职工工资福利与经常性耗材购买费 

项目计划运维人员 5 人，职工薪酬约 6 万元/人/年（工资、社保、福利费、住房公积金、

职工教育培训和工会经费等）总计 30 万元。经常性耗材包含水费、电费、采暖费用按年 25.00

万元计算。 

根据吴忠市近 5 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和 CPI 指数，运维人员工资及福利和经常

性耗材按每年增长 2%计算， 

2、修理费用 

修理费用按固定资产原值的 0.2%计提。年修理费用为 126.47 万元。 

3、物业管理成本 

物业管理成本按每年物业管理收入的 80%计算。 

4、其他费用 

本费用包括管理和销售部门的办公费、取暖费、差旅费等其他不属于以上项目的支出，

年支出额按 14.11 万元估算，按照每年 2%增速测算。 

5、相关税费 

本项目的建设运营单位是吴忠市红寺堡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属于政府机关，因此

暂不考虑相关税费。 










	财务评估报告-吴忠市红寺堡区2023年棚户区改造项目财务评估报告（驰天会商字[2025]1-0022号）6.19
	后4页资质-杨，陈-（已盖电子章）

		2025-06-20T20:46:33+0800
	我同意签署该文件，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


		2025-06-20T20:46:33+0800
	我同意签署该文件，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


		2025-06-20T20:46:33+0800
	我同意签署该文件，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


		2025-06-20T20:50:35+0800
	我同意签署该文件，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


		2025-06-20T20:50:35+0800
	我同意签署该文件，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


		2025-06-21T12:28:58+0800
	我同意签署该文件，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




